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今冬明春农机检修工作的通知

（农业部办公厅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农机管理局（办公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农机局：

    为加强今冬明春的农机检查、维修、保养工作，确保明年春季农业机械化生产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
    农机维修是农机化工作的重要内容。加强农机检修工作，有利于保持农机良好技术状况，有利于促进农机节能减排、安全生产和农民增收，对促进农业机械化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把抓好今冬明春农机检修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与当前的农机化技术推广、安全检验、技术培训等工作紧密结合，精心部署，整体推进，狠抓落实。

    二、组织检修服务

    为扎实推进农机检修工作，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要精心组织开展农机检修的摸底调查，制定工作计划，落实工作责任。要组织技术人员深入乡村和农户，进行宣传和动员，让农机手认识检修的重要性和开展检修的自觉性。要摸清本地需检修机具的种类和数量，指导帮助机手对参加今冬明春农业生产的农机具状况进行一次普遍的检查、维修和保养。充分发挥乡镇农机管理服务站、农机专业合作社的作用，积极开展集中检修服务，提高农机具的技术状态。对符合报废和禁用标准的农机具，指导农民及时办理报废手续，并不得再投入使用。

    三、开展技能培训

    各地要利用冬闲时期，加大对农机驾驶操作人员、维修人员的技能培训，通过“政企联动”等方式，积极举办农机维修技术培训班、知识讲座等活动，向广大农户传授农机具日常维护保养和操作知识，提高农机手的维护保养操作技能。加强冬季农机检修技术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落实农机修理工和农机操作工持证上岗制度。进一步加大拖拉机不拆卸检测调试、喷油泵和喷油器调试、水基清洗等农机维修节能减排十大技术的推广力度，努力降低农机检修成本，促进农机节能减排。

    四、强化维修监管
    各地要全面贯彻农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发布的《农业机械维修管理规定》，认真做好《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书》核发与换证工作。要结合冬季农机检修工作，对农机维修网点进行一次大检查，对不符合要求的维修网点必须在限期内整改达到要求，对维修技术合格证3年有效期届满的维修网点要及时审验更换，确保其维修人员、维修设备、场地和配件质量及管理规范等符合《农业机械维修业开业技术条件》等有关规定。加强农机维修网点和农机零配件供应市场监督管理，落实农机维修质量保证期制度，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农机零配件行为，切实保障农机检修质量。

    五、做好总结宣传

    各地要认真做好今冬明春农机检修进度统计和工作总结，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通过多种形式，面向社会广泛宣传农机维修工作动态和取得的成效，为今冬明春农机检修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请各省级农机化主管部门于2012年3月1日前，将本省（区、市）冬季农机检修工作总结和统计表报我司生产管理处。

    附件：农机检修工作情况统计表
附件：

农机检修工作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项目
	单位
	数量
	备注

	1.检修农业机械
	万台
	
	

	  其中：（1）大中型拖拉机
	万台
	
	

	（2）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农具
	万台
	
	

	（3）小型拖拉机
	万台
	
	

	（4）小型拖拉机配套农具
	万台
	
	

	（5）机动插秧机
	万台
	
	

	（6）稻麦联合收割机
	万台
	
	

	（7）玉米联合收获机
	万台
	
	

	2.投入维修技术人员
	人
	
	

	3.举办维修培训等活动
	次
	
	

	4.培训维修人员
	人次
	
	

	5.检查农机维修网点
	个
	
	

	6.核发农机维修技术合格证
	张
	
	

	其中：新核发（含换证）
	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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